
附件一、設定地上權土地標示 

 

臺中市市有非公用土地招標設定地上權標示清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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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7-7 3,286 

全部 
第三種

商業區 
50年 634,412,766 63,500,000 

合 

併 

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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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8 2,434 

68-2 1,680 

69-2 278 

69-3 992 

 

註：本案設定地上權之實際土地標示及面積，以訂立本契約當時，土地登記簿

謄本所載為準。 

 


